宜蘭縣內城國小資源回收實施計劃    97.10.2修正
一、目的： 

1.配合環保署資源回收計畫，推動校內資源回收工作。
2.藉由資源回收活動，提倡學生實施垃圾分類、垃圾減量習慣，養成愛物惜福、資源再利用觀念，達到愛護環境，保護地球的目的。 

3.為增進學生對資源回收活動的認識及瞭解，提昇學生參與資源回收的意願，應利用相關課程，實施隨機教學，加強指導，帶動社區家長對資源回收的重視。
二、實施辦法：
1.各班級設置回收櫃，以班級為單位，實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。 

2.回收時間：每天二次打掃時間。非回收時間請勿將回收物放置回收室門口。
3.回收地點：資源回收室。
4.垃圾分類:（1）一般垃圾:請於打掃時間將垃圾打包，統一集中於籃球場旁公
                廁。
           （2）可回收垃圾：（每一點的計點方式）
           紙類2公分    報紙2公分    厚紙箱2個    鋁罐2個

           鐵罐2個      寶特瓶2個    鋁箔包2個

           乾電池（小的2個、大的1個）

           塑膠瓶（小的2個、大的1個）    
           玻璃瓶（小的2個、大的1個）

6.注意事項：
（1）回收之各項物品，請務必做到【 1.清洗 2.晾乾 3.壓扁 4.分類 】於指定   
    回收時間內送達回收室。

（2）合維回收公司已不代收無法回收利用之紙盒類、塑膠袋、保麗龍、大型回
    收物，故本校亦不回收，可交給公所回收車處理。

（3）各班請加強宣導：為環境資源永續利用，請拒用保麗龍，少用塑膠袋，如   
    有塑膠袋，請帶回家回收。一般定期回收的回收車仍接受。
（4）各班請儘量指派固定人員負責資源回收，以利作業。

三、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公佈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     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教導主任                校    長 
